
附件 

 

价格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审查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价格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案件的审理、审

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价格行政处罚程

序规定》和《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价格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案件（以下简称案件）

的审理、审查，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 案件的审理是指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监督检查

机构依据《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案

件调查终结后，以案件调查报告为基础，对案件进行审核并

提出处理意见的过程。 

第四条  案件的审查是指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依据《价

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在案件

审理后，对案件调查报告、案件审理情况、当事人的陈述和

申辩意见或者听证情况等进行复核并作出决定的过程。 

第五条  参加案件审理、审查的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

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二章 案件审理 

 

第六条 案件的审理采取以下方式： 

（一）由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召集会议进行审理；  

（二）情节简单、事实清楚的案件，由价格监督检查机

构负责法制或者案审的处(科、室)进行审核，并报价格监督

检查机构负责人进行审理； 

（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

方式。 

第七条  采用本规则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方式审理

的，会议成员包括： 

（一）价格监督检查机构全部负责人； 

（二）承办案件的处（科、室）负责人； 

（三）法制或者案审处（科、室）负责人。 

经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同意的其他工作人员可以列

席会议。 

第八条  采用本规则第六条第（一）项规定的方式审理

的，审理程序如下： 

（一）案件调查终结后，案件调查报告上报价格监督检

查机构负责人，提请召开会议审理； 

（二）会议前将案件调查报告，连同证据及说明案件情

况的其他材料分送各参会人员； 



（三）会议由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主持； 

（四）案件承办人员陈述办案过程、案件事实、定性依

据、处理依据和建议以及当事人的意见，并出示相关证据； 

（五）会议成员询问案件有关问题； 

（六）会议成员发表意见； 

（七）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归纳并提出处理意见。 

会议应当制作《案件讨论记录》，交由会议成员签名。 

第九条 采用本规则第六条第（二）项规定的方式审理

的，审理程序如下： 

（一）案件调查终结后，由承办处（科、室）将案件调

查报告，连同证据及说明案件情况的其他材料移送法制或者

案审处（科、室）； 

（二）法制或者案审处（科、室）对案件进行审核后，

向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提交审核报告； 

（三）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根据审核报告进行审

理，并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条  案件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对所办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 

  （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是否清楚； 

  （三）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 

  （四）定性是否准确； 

  （五）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 



  （六）程序是否合法； 

（七）责令退还及处罚种类、幅度是否适当。 

第十一条  案件审理的处理意见包括：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提出给予行政

处罚的意见，并提请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或者经授权的价格

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签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二）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或者违法行为轻微，

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提出不予行政处罚的意见；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提出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的

意见； 

（四）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提出不再给予行

政处罚的意见； 

（五）不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管辖的，提出移送有关行政

机关处理的意见； 

（六）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提出移送司法机关的意

见； 

（七）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要求重新调查或者

补充调查； 

（八）适用依据错误、定性不准确的，要求案件承办机

构予以改正，或者直接予以纠正； 

（九）程序违法的，要求案件承办机构予以改正；无法

改正的，要求依法定程序重新进行调查。 



属于前款第（七）、（九）项情形的，补充调查或者重新

调查后，应当再次进行案件审理。 

第十二条  价格主管部门向当事人发出《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后，当事人在陈述、申辩或者听证中提出的事实、

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当事人的意见；必要时，可

以再次进行审理，重新提出处理意见。 

 

第三章 案件审查 

 

第十三条  属于本规则第十一条第（一）、（二）、（三）、

（四）、（五）、（六）项案件审理的处理意见，应当报价格主

管部门负责人审查。 

第十四条  上报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查的材料包括： 

（一）案件调查报告； 

（二）案件审理的处理意见； 

（三）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意见或者听证情况； 

（四）说明案件情况的其他材料。 

第十五条 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根据审查情况，分别作

出如下决定： 

（一）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

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二）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或者违法行为轻微，



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 

（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四）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

罚； 

（五）不属于价格主管部门管辖的，移送有关行政机关

处理； 

（六）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第十六条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

行政处罚，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价格主管部门的负责人

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查办的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

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的案件认定标准是： 

（一）拟对单个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 2亿元以上行

政处罚的； 

（二）拟对单个当事人作出 1亿元以上罚款行政处罚的； 

（三）拟作出责令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的； 

（四）其他案情特别复杂、重大的。 

省级以下价格主管部门查办的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

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的案件认定标准由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规定。 

第十七条 价格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进行集体讨论可以

采取以下方式： 



（一）召开价格主管部门办公会议； 

（二）价格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传签文件。 

采取办公会议方式进行集体讨论的，办公会议的程序、

成员等按照各级价格主管部门现行会议制度执行。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以下事项，价格监督检查机构参照本规则第

二章的规定进行审理或者讨论，提出处理意见后上报价格主

管部门负责人决定： 

（一）移交下级价格主管部门查处的案件； 

（二）明确专项检查的处理原则和政策界限； 

（三）对当事人责令暂停相关营业； 

（四）价格垄断案件的中止调查、恢复调查、终止调查； 

（五）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九条  本规则所称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是指具有

价格管理职能的发展改革委的主任或者经授权的负责价格

工作的副主任，或者单设物价局的局长。 

本规则所称价格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是指发展改革委

（物价局）的主任（局长）和所有副主任（副局长）。 

第二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根

据本规则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则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原国

家计委 2001 年 6 月 6 日发布的《价格主管部门案件审理委

员会工作规则》同时废止。 

 


